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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沙坪坝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废止《沙坪坝区贯彻<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>的措施》的通知

沙发改〔2025〕480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好重庆市发展改革委等15部门联合出台的《重庆市贯彻<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>的措施》（渝发改财金〔2022〕277号）文件精神，经区政府同意，我委会同各相关部门，根据市级文件制定出台了《沙坪坝区贯彻<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>的措施》（沙发改〔2022〕161号），于2022年2月18日发布施行。因相应的市级文件有效期仅一年，到期已自动失效，经征求各相关部门意见，并通过我委2025年第19次党组会议审议，现决定废止《沙坪坝区贯彻<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>的措施》（沙发改〔2022〕161号）文件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重庆市沙坪坝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29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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